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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沪财税〔2024〕11 号

关于同意收取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
考试费有关事项的复函

上海市应急管理局：

你局《关于申请将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收

费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函》（沪应急函〔2023〕112 号）

收悉。根据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同意收取和取消

部分考试考务费有关事项的复函》（财税〔2019〕58 号）等规

定，经研究并报市政府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函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你局在组织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

时向报考人员收取考试费，考试科目为：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》

和《安全生产实务》，收费标准为 70元/科.次。

二、上述收费的执收主体为你局下属上海市应急管理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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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教育中心，收费统一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“收支两条线”管

理，执收时应按规定使用财政票据，收费收入全额缴入市级

国库，有关单位组织开展考试工作所需经费，由市财政局按

照部门预算管理要求予以安排。

三、有关单位应及时到市财政部门办理《行政事业性收

费项目登记和票据领用证》的项目登记与票据领用手续，严

格按照文件规定的项目、标准和范围收费，在收费地点的显

著位置和网站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主体、收费依

据、收费对象等信息，落实收费单位情况和收支状况报告制

度，自觉接受财政、发展改革、审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监

督管理。

特此函复。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 年 3月 14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市国库收付中心。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3月 15日印发


